
纳凉晚会话平安

近日， 陕西省

渭 南 市 区 中 心 广

场， 纳凉晚会上民

警给回答问题的小

朋友赠送礼物。 当

日， 由渭南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主办的

以“平安值千金 责

任重如山” 为主题

的交通安全晚会举

行。 通过文艺汇演、

交通违法演示 、 有

奖竞猜等形式 ， 向

群众普及交通安全

知识， 提升群众安

全出行意识。

崔正博 摄

强化行政履职能力

推动争议实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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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保险拒赔

断章取义于法无据

近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

审理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

法院查明，2020 年，王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终身重大

疾病保险，保险条款约定：若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医院

确诊首次患有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 将给付首次重大疾

病保险金。 恶性肿瘤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之一。

2022 年 4 月，王某因身体不适就医，医院出具的诊

断书载明：考虑微小滤泡型乳头状癌。后经临床诊断确

诊为甲状腺恶性肿瘤，王某遂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认为，病案中仅载明“考虑”微小滤泡型乳

头状癌， 属于甲状腺炎， 不属于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的范

畴，因此拒赔。 经协商未果后，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某经病理学诊断考虑微小

滤泡型乳头状癌， 最终出院诊断明确为右微小滤泡型

乳头状癌，属于恶性肿瘤的范畴。整个诊疗过程是连续

的，医疗机构对于王某疾病诊断是综合全面的，结论清

晰明确，不存在逻辑矛盾，该证据链足以证实王某符合

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 保险公司仅选取诊疗过程

中特定阶段的病理学诊断报告当中的诊断文字， 主张

王某的疾病不符合理赔条件，属断章取义，不足以反驳

王某的主张，遂判决保险公司向王某支付 16 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

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潘从武)

跨省倾倒危险废物

从严从重判刑罚金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重大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该案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倾倒、

处置危险废物有机硅高沸物数千吨， 造成严重环境污

染。 该案因覆盖地域广、犯罪人数众多，污染后果特别

严重，系在辽宁省内影响重大的案件。目前该案已审理

终结， 分别判处被告人七年十个月至两年不等有期徒

刑，罚金共计

169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345

万余元。

法院查明， 被告人王某等人以名为加工实为处置

的方式从山东、 吉林等跨省运送有机硅高沸物至辽宁

省葫芦岛市、朝阳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等多地，其

中在葫芦岛市运送

4460

余吨，并在未办理环评等相关

手续亦未采取任何防渗措施的情况下， 对有机硅高沸

物进行随意排放。 经鉴定，涉案高沸物为危险废物，已

造成多地污染物排放， 附近居民生活环境和土壤严重

污染，部分地区村民不得不搬离家园。由于污染环境犯

罪案件取证难度较大，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为了准确认

定排放有机硅高沸物的数量， 各办案单位辗转多地核

实账目数额，通过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锦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慎、高质量审理，最终认定

14

名被告人在葫芦岛市共排放有机硅高沸物

4460

余吨。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某等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行为，主观恶性较大，

污染后果特别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该案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对附近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在量刑时应当把握从严从重的标准。 （梁平妮)

挖掘古墓私藏文物

认罪认罚缓刑罚金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

当庭宣判了一起盗掘古墓葬案。

法院查明，聂某某、杜某某系西安市未央区某土方清

运项目现场负责人员。

2022

年

4

月

18

日凌晨

4

时许，该

项目施工现场西南角西侧挖出墓穴， 聂某某接到挖掘机

司机请示后来到墓穴旁边，授意挖掘机司机继续施工，并

将杜某某叫至现场。两人徒手从墓穴处刨出陶仓、陶樽盖

各一个并放到工地面包车内。当日下班后，两人将陶仓及

陶樽盖带回聂某某住所， 并于次日晚将两件文物藏匿于

马路旁的绿化带，后公安机关将文物追回。

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鉴定评估： 涉案汉代

绿釉熊足陶仓及汉代绿釉陶樽盖均为汉代一般文物。

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鉴定： 该项目范围内墓葬年代应

集中于汉代， 对研究汉长安城东郊墓葬分布及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

未央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聂某某、杜某某未经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其行

为均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综合两名被告人的犯罪情

节及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对被告人聂某某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宣告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对被告人杜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马金顺）

以案说法

分包公司拖欠工资

总承包方先行清偿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刘某某

向人社部门反映其被某公司拖欠

工资， 某区人社局经初查发现该

公司还存在多名农民工欠薪情

况，遂予以立案。某公司在调查中

称该公司下设劳务分包公司，具

体的工人工资支付应由劳务分包

公司承担。

2021 年 4 月 30 日，某区人社

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 责令该

公司在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支付

刘某某等 17 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60 余万元。 某公司不服，向区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 区政府经复议

后决定维持行政处理决定书。 某

公司仍不服， 诉至无锡市梁溪区

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行政处理决

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

梁溪区法院认为， 刘某某在

建筑工程项目中付出劳动， 理应

及时获得足额报酬。 某区人社局

就刘某某等人反映的拖欠工资情

况立案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已经施行，且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违法行为延续至该条例施行

之后。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的相关规定，分包单位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 由施工总承包单

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某

公司作为总承包方， 对分包单位

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负有

监督职责，但其未予履行，故某区

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

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梁溪区法

院遂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

求。 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出借证件办理登记

虽未签名亦须担责

2019 年， 顾某某请卞某担任

其投资的某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

人，卞某向顾某某提供了身份证、

教师资格证等证件。 后某培训中

心理事会选举卞某为理事长及法

定代表人，并提出变更登记申请，

相关单位经审查后将该培训中心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卞某。

后因某培训中心经营不善引

发多起诉讼， 卞某诉至镇江市润

州区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市民政

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诉讼中，

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显示《社会

组织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社会组

织章程核准表》 中的落款签名均

不是卞某本人书写。

随后， 润州区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卞某的诉讼请求，卞某不服，

提起上诉。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公民应当依法使用身份证件，

明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使用其身

份证件进行行政登记却未提出异

议， 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管理和经

营活动的， 其后不得以行政登记

申请材料上非本人签字为由请求

撤销行政登记。 卞某明知某培训

中心将自己身份证件用于行政登

记， 仍然提供并配合办理行政登

记， 应当对其提供身份证件用于

行政登记的行为负责。 卞某向法

院提供的“挂名”协议中没有其本

人签字， 况且在行政登记时也未

将该协议向行政机关提供， 故不

能以“挂名”登记为由请求撤销行

政登记。 镇江中院遂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 公民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 依法使用身份

证件，不得出租、出借、转让身份

证件。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特定

目的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投资

者、法定代表人等“挂名”登记，一

旦经营出现问题， 出借身份证的

公民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公民明

知出借身份证是用于行政登记 ，

仍然出借身份证并配合办理行政

登记的，应当对其行为负责，而不

得以行政登记中的签字非其本人

书写或者仅是“挂名”登记为由请

求撤销行政登记，否则将纵容“挂

名”登记行为，损害社会信用体系

根基。

权属到期非法占有

强制拆除追缴费用

2018 年 6 月， 因祁某某的海

域使用权证书养殖用海期限届

满， 原某县海洋与渔业局发布公

告， 对该海域使用权证书依规予

以注销。

后因祁某某在其海域使用权

终止后未按规定拆除用海设施和

构筑物，某县资规局先后作出《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决

定书》《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等，

要求祁某某限期拆除其用海设施

和构筑物。 祁某某未在规定期限

内主动履行， 某县资规局遂作出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代履行

决定书》，并委托第三方实施了拆

除行为。 其后， 某县资规局作出

《代履行费用追缴决定书》， 要求

祁某某支付代履行费用。 祁某某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代履行

费用追缴决定书》。

南京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依

据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 某县资

规局对其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负

有监管职责。 某县资规局责令祁

某某限期拆除其用海设施和构筑

物，祁某某逾期拒不拆除，某县资

规局委托第三方代履行的行为，

符合海域使用管理法、 行政强制

法的相关规定， 其作出的关于追

缴代履行费用的决定，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案涉代

履行费用数额经某工程项目咨询

管理公司结算审核， 有工程结算

审核报告、 拆除施工单位盖章的

费用明细表、 工程结算审定单等

证明， 可以认定是在合理的范围

内。 南京海事法院遂判决驳回祁

某某的诉讼请求。

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

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莎莎）

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2 年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及相关典型案例。 笔

者对其中的部分案例进行梳理， 在以案释法同时， 展现江苏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判

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有效服务保障全省法治政府建设

稳步推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